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9〕77 号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做好我校 2009 级 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
 

 

各系： 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2009 年新生入

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字[2009]10 号）文件有关

精神和我校实际，现将 2009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事关公平公正，事关广大考

生、家长切身利益，事关学校声誉，为社会各界关注，各单

位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，高度重视、狠抓落实、切

实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。 

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学校成立由校领导牵头，纪

委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招生办、安保处等部门负责人参与的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。各系要成立

以系主任为组长的系领导小组，制定可行方案，明确分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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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到人，把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落到实处。 

二、在新生报到时，要逐一查验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、

身份证、户籍迁移证明等证件材料，和新生本人实行对照检

查，并填写《济宁学院 2009 级新生名册》（书面材料和电子

表格同时报送教务处，内容包括准考证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

信息核查记录）。若发现不相符现象要认真核查，按有关规

定严肃处理。新生名册要经核查人员、系领导小组负责人签

字后作为学校学籍档案长期保存。 

新生录取通知书、准考证由各系收取、保存。 

三、新生报到后两周内，各系要组织专门人员，结合学

生档案整理工作对照考生中学档案、考生电子档案、党团关

系中载明的信息，对每一个新生逐一单独当面谈话，核对本

人照片和其他重要信息。 

对个别高考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、中学档案等材料不全

或不一致的新生，各系要高度重视，重点查验、核实。 

四、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9月 19 日我校组织新生进行入

学测试。高考文科学生考试科目为外语、语文，高考理科考

生考试科目为外语、数学。测试内容不超出高考考试范围。

试题命制、阅卷等工作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 

考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，要认真查清原因。 

五、在入学资格审查过程中，发现并核实凭仿造材料取

得报考资格者、冒名顶替者和体检舞弊及其他舞弊者，坚决

予以清退。清退学生名单由教务处上报省教育厅高教处和省

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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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省教育厅要求，对审查工作不认真和庇护舞弊考生

的系和工作人员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

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（教监〔2005〕4 号）的规定，

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追究有关责任者的相应责

任。 

各系和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严

格程序，严格纪律，落实责任，确保审查工作的质量。 

9 月 25 日前，各系要对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进行总

结，形成文字材料（内容应包括：审查时间、方式、审查人

员、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等），连同系领导小组名单、《2009

年普通高等教育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学生汇总登记表》报教务

处。 

 

附件： 

1. 济宁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2. 济宁学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方案 

3. 济宁学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考务人员名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

 

 

 主题词：新生入学  资格审查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09 年 6 月 28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50 份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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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济宁学院新生入学 

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罗家英 

副组长：朱松涛 

成  员：胡国柱  李传银  肖  静  赵建胜  朱桂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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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济宁学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方案 
 

 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2009 年新生入

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字[2009]10 号）精神和我

校实际，现制订我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职责 

新生入学测试是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有重要环节，要

充分认识入学测试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中的重要性。 

我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工作由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

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成立考务办公室，落实工作人员

和任务。具体名单附后。 

二、测试科目 

高考文科学生考试科目为外语（英语或俄语）、语文，

高考理科考生考试科目为外语（英语或俄语）、数学。 

测试内容不超出高考考试范围。 

三、测试时间 

全院新生入学测试统一定于 2009 年 9 月 19 日进行。   

9:00—11:30，外语；14:00—16:00，数学或语文。 

四、测试形式 

本次测试采用闭卷、笔试的形式进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命题、阅卷、保管 

教务处组织相关专业教师命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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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科目均应命题量相当、难度相近的两份试卷，并附

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；试卷应使用 8开纸打印，页边留密封

线，按百分制命题，各题应有明确分值。 

试卷由教务处负责印刷、保管，装订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

考前 30 分钟，各系秘书到保密室（办公楼 B209）领取试卷。 

测试试卷考试结束后应立即密封，各系秘书于测试结束

30 分钟内送保密室，经检查、登记后交保密员保管。 

阅卷工作定于 9 月 20 日进行。阅卷人员由学校相关专

业教师组成。 

阅卷工作应采用集体评阅、流水作业的方式进行。阅卷

时要严格执行评分标准，不草率打分；试卷上的总分和分项

分数，不准私自涂改，确属累计和批改错误，更改处必须有

批卷人签名。  

六、考场、监考、巡考、试卷装订 

各系要按照《济宁学院课程考试规范》的有关要求布置

考场，保证考场规范、清洁、文明。 

考试期间学校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将对各系考试工

作进行检查、巡视。凡巡视人员发现考生作弊，除对考生严

肃处理外，还要通报作弊考生所在考场的监考教师。 

七、统分及成绩分析 

阅卷结束后，由教务处组织人员进行统分。各科成绩应

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录入到计算机中，并打印出成绩单。 

统分工作结束后，教务处对试卷进行整理、装订，妥善

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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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分工作结束后，学校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

组织人员对各测试课程进行成绩分析，并形成书面材料。 

对考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，要认真查清原因

并书面上报教育厅高教处。 

八、缓考和违纪学生处理 

学生确因身体等原因不能按时参加测试的，应提出申

请，经所在系签署意见后，考前报教务处，办理有关手续。 

考试中学生出现违纪情况，所在系应在该科考试完成半

小时内将情况书面通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将在当日做出处理。 

各系要对新生进行考前动员，讲清入学测试的意义，对

师生加强遵章守纪的教育。监考教师须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

坚守岗位，严守纪律。对监考不认真或纵容学生违纪的，将

按照学校《教学事故和教学管理事故认定及处理规定》给予

严肃处理。对违纪学生，要在严肃处理的同时，做好思想教

育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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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济宁学院 2009 级新生入学测试考务人员名单 

 

主  考：朱松涛 

副主考：胡国柱  李传银  

纪检组：王  斌 

考务组：朱桂林  刘亚斌  杜卫平 

统分组：张爱民  王玉华 

保密组：杜艳增  王培美 

后勤组：臧玉强  

 


